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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5月7日以通

讯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于2021年5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长王仲涛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5人，实际参加监事5人。 会议参与表决

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1.1�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进一步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构建长效激励机制，公司在考虑经营情况、业务发展前景、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

力的基础上，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并将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如未

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

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

（1）公司股票于2014年8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已满一年；

（2）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3）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回购股份的方式及价格区间

（1）本次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2）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7.70元/股（含），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约为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49.70%，具体回购价格由董事会授权公司

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本次回购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回购实施完成前，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

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及其他除权除息等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1）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2）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公司将根据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以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实施回

购。 在回购股份价格为人民币17.70元/股条件下，按人民币30,000万元的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

股份数量约为16,949,153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84%；按人民币20,000万元的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1,299,43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23%。 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已发行

总股本的1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回购实施完成前，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

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及其他除权除息等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回购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及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

例相应变化。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发生下

述情况或触及以下条件，则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提前届满：

A.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

前届满；

B.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

届满。

（2）公司管理层将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A.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B.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后2个交易日内；

C.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4）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及以上的，公司将在股票

复牌后披露对回购方案是否顺延，顺延后不得超出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长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7�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回购股份的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8�对管理层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具体授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审议，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

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 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 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

整；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

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5）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6）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本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禾丰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

特此公告。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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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5月7日以通

讯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21年5月10日在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大街169号禾丰综合办公大楼七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卫东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 会议参与表决

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1.1�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进一步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构建长效激励机制，公司在考虑经营情况、业务发展前景、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

力的基础上，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并将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如未

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

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

（1）公司股票于2014年8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已满一年；

（2）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3）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3�回购股份的方式及价格区间

（1）本次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2）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7.70元/股（含），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约为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49.70%，具体回购价格由董事会授权公司

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本次回购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回购实施完成前，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

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及其他除权除息等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4�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1）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2）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5�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公司将根据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以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实施回

购。 在回购股份价格为人民币17.70元/股条件下，按人民币30,000万元的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

股份数量约为16,949,153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84%；按人民币20,000万元的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1,299,43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23%。 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已发行

总股本的1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回购实施完成前，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

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及其他除权除息等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回购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及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

例相应变化。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发生下

述情况或触及以下条件，则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提前届满：

A.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

前届满；

B.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

届满。

（2）公司管理层将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A.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B.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后2个交易日内；

C.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4）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及以上的，公司将在股票

复牌后披露对回购方案是否顺延，顺延后不得超出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长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7�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回购股份的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8�对管理层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具体授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审议，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

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 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 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

整；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

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5）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6）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本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禾丰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8。

特此公告。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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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70元/股（含），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约为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

案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49.70%。

●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股份的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如未能在

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对相

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 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

上股东不存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进而导致本次回购方案无

法顺利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环境变化、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影响，致使本次回购股份所

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部分实施的风险；

3、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存在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

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

构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的

风险，如出现上述无法授出的情形，存在已回购未授出股份被注销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1年5月1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为进一步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完善

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构建长效激励机制，公司在考虑经营情况、业务发展前景、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

力的基础上，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并将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如未

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

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细则》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

1、公司股票于2014年8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已满一年；

2、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3、本次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及价格区间

1、本次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2、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7.70元/股（含），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约为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次回购方案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49.70%，具体回购价格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

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本次回购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回购实施完成前，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

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及其他除权除息等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四）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1、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具

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2、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发行的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公司将根据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以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实施回

购。 在回购股份价格为人民币17.70元/股条件下，按人民币30,000万元的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

股份数量约为16,949,153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84%；按人民币20,000万元的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

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1,299,43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23%。 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已发行

总股本的1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回购实施完成前，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

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及其他除权除息等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回购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及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比

例相应变化。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发生下述

情况或触及以下条件，则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提前届满：

（1）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

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

前届满。

2、公司管理层将根据董事会的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4、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及以上的，公司将在股票复

牌后披露对回购方案是否顺延，顺延后不得超出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长期限。

（七）回购股份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回购股份的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八）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1、本次回购方案全部实施完毕，若按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17.70元/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30,000

万元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6,949,153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84%。 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并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种类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占比 股份数量（股） 占比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496,991 1.46% 30,446,144 3.30%

无限售条件股份 908,562,905 98.54% 891,613,752 96.70%

总股本 922,059,896 100.00% 922,059,896 100.00%

2、本次回购方案全部实施完毕，若按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17.70元/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20,000

万元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1,299,43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23%。 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并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种类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占比 股份数量（股） 占比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496,991 1.46% 24,796,426 2.69%

无限售条件股份 908,562,905 98.54% 897,263,470 97.31%

总股本 922,059,896 100.00% 922,059,896 100.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准。

（九）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于公司经营、盈利能力、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

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 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

经营能力的承诺

1、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盈利能力、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的影响

截至2021年3月31日， 公司总资产为12,790,487,099.19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7,

037,960,890.61元，资产负债率为36.09%。 按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30,000万元全部使用完毕

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2.35%，约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26%。 公司业务发展良

好，经营活动现金流健康。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研发等情况，公司认为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盈利能力、财务、研发、债务履

行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反映了管理层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肯定，有利于增强公众投资者信心，本次回购股份用

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管理人员、核

心骨干的积极性，提高团队凝聚力和竞争力，有效推动公司的长远发展。

3、对本次回购股份是否影响上市公司地位的分析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4、全体董事承诺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十）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

月内是否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

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亦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回购期间暂未有增减持计划，若未来拟

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向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其

未来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说明

经向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发出问询函确认，

截至本次董事会决议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均回

复不存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1、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

后36个月内实施前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公司届时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2、如果本次回购股份在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未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则就

该等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届时亦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履行债权人通知等程序。

（十三）对管理层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具体授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会审议，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

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 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 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

整；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

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5、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6、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本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公司于2021年5月1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

回购股份。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支持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

制度的规定。 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

2、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进一步维护股东

利益。 公司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充分调动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骨干人员的积极性，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本次回购股份具有必要性。

3、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

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7.70元/股（含），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根据公司目前经营、财务及未来

发展规划，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上市地位。 本次回购股份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回购股份方案合理、可行。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回购方

案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不会对公司经营和财务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独立董事同

意本次回购方案。

四、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可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进而导致本次回购方案无

法顺利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若公司在实施回购股份期间，受外部环境变化、临时经营需要等因素影响，致使本次回购股份所

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可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部分实施的风险；

3、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存在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

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

构审议通过、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

出的风险，如出现上述无法授出的情形，存在已回购未授出股份被注销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禾丰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禾丰股份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合诚股份

股票代码：603909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

书有限公司）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 2021年5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本报

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不需要获得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合诚工程

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

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

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与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合诚股份、上市公司、公司 指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海粤资 指 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详见下表：

公司名称 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

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克红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9612177T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于证券市场的投资管理（理财产品须通过信托公司发行，在监管

机构备案，资金实现第三方银行托管,�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

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以上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

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是：

成立日期 2015年12月23日

经营期限 5000年01月01日（长期有效）

股权结构 深圳市宝盈量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

联系电话 0755-88377417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朱克红 女 中国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中国 否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是基于价值投资需要而进行的投资交易安排。

二、 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或者减少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12个月内将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减持公司

股份比例为0.5%-1%。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深圳市宝盈量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控股前海粤资，构成一致行动人。 截止目前深圳市宝盈量

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合诚股份181,600股，占股本总额的0.13%。 本次增持不以谋求合诚股份控制

权为目的。 前海粤资没有与第三方缔结一致行动关系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2021年4月22日至2021年4月2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方式买入合诚股份1,439,310股股份，占股本总额的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

持有合诚股份7,535,742股股份，占股本总额的5.26%� 。

二、 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取得股份的资金来源为： 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并发行的粤资

价值成长9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等的基金财产。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的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无权利受限情况。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2020年11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买入合诚股

份12,935,897股，占股本总额的9.033%。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交易方式 交易时间 价格区间（元/股） 交易股数（股） 占股本比例（%）

集中竞价 2020年11月 17.52~19.49 3,292,820 2.299

2020年12月 15.81~19.97 4,207,807 2.938

2021年1月 15.1~16.66 650,600 0.454

2021年2月 15.66~16.22 922,300 0.644

2021年3月 16.22~17.48 1,455,000 1.016

2021年4月 15.9~17.62 2,407,370 1.681

2020年11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卖出合诚股

份10,690,135股，占股本总额的7.465� %。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交易方式 交易时间 价格区间（元/股） 交易股数（股） 占股本比例（%）

集中竞价 2020年11月 17.52~19.58 3,954,388 2.761

2020年12月 15.35~20.04 4,801,867 3.353

2021年1月 14.96~16.17 402,600 0.281

2021年2月 15.71~16.17 335,160 0.234

2021年3月 16.22~17.53 561,720 0.392

2021年4月 16.03~16.75 634,400 0.443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21年5月10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将以下备查文件呈交上市公司董事会备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和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枋钟路2368号1101-1104单元

电话：0592-2932989

传真：0592-2932984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21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3909� �证券简称：合诚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2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诚股份” 或“公司” ）于2021年5月10日收到股东

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粤资”或“信息披露义务人” ）编制的《合诚股份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前海粤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

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克红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9612177T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投资于证券市场的投资管理（理财产品须通过信托公司发行，在监管

机构备案，资金实现第三方银行托管,�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

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以上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

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许可经营项目是：

成立日期 2015年12月23日

经营期限 5000年01月01日（长期有效）

股权结构 深圳市宝盈量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00%

联系电话 0755-88377417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 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2021年4月22日至2021年4月27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方式买入合诚股份1,439,310股股份，占股本总额的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

持有合诚股份7,535,742股股份，占股本总额的5.26%� 。

（2）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2020年11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买入合诚股

份12,935,897股，占股本总额的9.033%。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交易方式 交易时间 价格区间（元/股） 交易股数（股） 占股本比例（%）

集中竞价

买入

2020年11月 17.52~19.49 3,292,820 2.299

2020年12月 15.81~19.97 4,207,807 2.938

2021年1月 15.1~16.66 650,600 0.454

2021年2月 15.66~16.22 922,300 0.644

2021年3月 16.22~17.48 1,455,000 1.016

2021年4月 15.9~17.62 2,407,370 1.681

2020年11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卖出合诚股

份10,690,135股，占股本总额的 7.465� %。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交易方式 交易时间 价格区间（元/股） 交易股数（股） 占股本比例（%）

集中竞价

卖入

2020年11月 17.52~19.58 3,954,388 2.761

2020年12月 15.35~20.04 4,801,867 3.353

2021年1月 14.96~16.17 402,600 0.281

2021年2月 15.71~16.17 335,160 0.234

2021年3月 16.22~17.53 561,720 0.392

2021年4月 16.03~16.75 634,400 0.443

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或治理结构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合诚股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基金参加了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精测电子，代码：300567）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认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

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公募基金投资精测电子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股）

总成本

（元）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限售期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10,482 9,999,999.82 0.89% 10,151,546.86 0.90% 6个月

华夏磐锐一年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5,723 14,999,999.73 4.91% 15,227,320.29 4.99% 6个月

华夏磐益一年定期开放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57,566 73,999,960.66 3.98% 75,121,408.18 4.04% 6个月

华夏优势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905,072 42,999,970.72 0.60% 43,651,622.56 0.61%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1年5月7日数据。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41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2021-057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4月产、销快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11日披露了《安徽江淮汽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4月产、销快报》（公告编号：2021-056），因工作人员失误，去年同期及去年

累计数据摘取错误，现将原公告更正如下：

原公告为：

单位：辆

四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

同期

增减 %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增减 %

产量

乘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15744 5077 210.10 57430 10847 429.46

多功能乘用车（MPV） 3478 2462 41.27 13450 7514 79.00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2372 3511 -32.44 9974 8208 21.52

商用

车

轻型货车 23677 16129 46.80 90244 40418 123.28

中型货车 1821 1707 6.68 5945 3370 76.41

重型货车 4062 5556 -26.89 19698 10631 85.29

客车非完整车辆 270 473 -42.92 772 936 -17.52

多功能商用车 864 668 29.34 3129 1412 121.60

大型客车 113 58 94.83 236 124 90.32

中型客车 56 96 -41.67 452 251 80.08

轻型客车 34 140 -75.71 280 358 -21.79

合计 52491 35877 46.31 201610 84069 139.81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 11345 2135 431.38 35608 5036 607.07

销量

乘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16181 3748 331.72 56748 9997 467.65

多功能乘用车（MPV） 3454 2579 33.93 13368 7498 78.29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2622 3250 -19.32 10729 9563 12.19

商用

车

轻型货车 24156 16539 46.05 88104 39917 120.72

中型货车 1343 1120 19.91 6343 2604 143.59

重型货车 3983 5655 -29.57 19572 11021 77.59

客车非完整车辆 285 487 -41.48 785 947 -17.11

多功能商用车 832 626 32.91 2925 1277 129.05

大型客车 47 30 56.67 172 96 79.17

中型客车 69 0 / 453 161 181.37

轻型客车 62 34 82.35 285 302 -5.63

合计 53034 34068 55.67 199484 83383 139.24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 10681 1998 434.58 34602 4926 602.44

出口 6352 4330 46.70 21394 9475 125.79

更正后公告为：

单位：辆

四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

同期

增减 %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增减 %

产量

乘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15744 7201 118.64 57430 18048 218.21

多功能乘用车（MPV） 3478 2642 31.64 13450 10156 32.43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2372 6334 -62.55 9974 14542 -31.41

商用

车

轻型货车 23677 21064 12.41 90244 61482 46.78

中型货车 1821 1625 12.06 5945 4995 19.02

重型货车 4062 5633 -27.89 19698 16264 21.11

客车非完整车辆 270 602 -55.15 772 1538 -49.80

多功能商用车 864 728 18.68 3129 2140 46.21

大型客车 113 208 -45.67 236 332 -28.92

中型客车 56 250 -77.60 452 501 -9.78

轻型客车 34 48 -29.17 280 406 -31.03

合计 52491 46335 13.29 201610 130404 54.60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 11345 3525 221.84 35608 8561 315.93

销量

乘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16181 5715 183.13 56748 15712 261.18

多功能乘用车（MPV） 3454 2651 30.29 13368 10149 31.72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2622 5997 -56.28 10729 15560 -31.05

商用

车

轻型货车 24156 20603 17.25 88104 60520 45.58

中型货车 1343 887 51.41 6343 3491 81.70

重型货车 3983 5412 -26.40 19572 16433 19.10

客车非完整车辆 285 530 -46.23 785 1477 -46.85

多功能商用车 832 625 33.12 2925 1902 53.79

大型客车 47 14 235.71 172 110 56.36

中型客车 69 257 -73.15 453 418 8.37

轻型客车 62 28 121.43 285 330 -13.64

合计 53034 42719 24.15 199484 126102 58.19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 10681 3748 184.98 34602 8674 298.92

出口 6352 2149 195.58 21394 11624 84.05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2775� � � � � � � � �证券简称：文科园林 公告编号：2021-027

债券代码：128127� � � � � � � �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券持有人持有可转换公司债券比例变动达10%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关于核准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1069号）核准，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0

日向社会公开了9,5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按面值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9.5亿

元。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815号”文同意，公司95,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0年9月11日

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债券代码为“128127”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从文先生、赵文凤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文科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文科控股” ）合计配售“文科转债” 4,187,375张，占发行总量的44.08%。

2020年9月11日，文科控股减持“文科转债” 合计1,441,876张，减持比例为15.18%。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0年9月12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债券持有人减持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67）。

近日，公司收到李从文先生、赵文凤女士的通知：2021年2月24日，赵文凤女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系统减持其所持有的“文科转债” 576,489张，占发行总量的比例为6.07%；2021年5月10日，李从文先

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减持其所持有的“文科转债” 989,118张，占发行总量的比例为10.41%。

截至2021年5月10日收盘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文科转债” 的数量累计减少

3,007,483张，比例累计减少31.66%。

本次减持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从文先生、赵文凤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文科控股合计持

有“文科转债” 1,179,892张，占发行总量的12.42%。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为促进易方达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场内简称：黄金ETF，基金代

码：159934）的市场流动性和平稳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流动

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2021年5月12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新增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

基金流动性服务商。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1日

易方达中证智能电动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恒泰证券为申购赎回代办

证券公司的公告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恒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证券” ）签署的协议，自2021年5月12日起，本公司增加恒泰证券为易方达中

证智能电动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电动汽车，扩位简称：智能电动汽车ETF，

二级市场交易代码：516590，一级市场申购赎回代码：516591）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具体的业务流

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恒泰证券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恒泰证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街满世尚都办公商业综合楼

办公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街满世尚都办公商业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吴谊刚（代为履行法定代表人职务）

联系人：熊丽

联系电话：0471-4972675

客户服务电话：956088

网址：www.cnht.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

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

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

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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